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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1月6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黃蘭媖  

委  員：吳慧菁、洪文玲、楊聰財、鄭益隆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本小組本季視察重點如下： 

1.就所方辦理行動接見業務進行視察 

2.就所方辦理線上購物業務進行視察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111年度第4季會議逢第2屆委員初次開會，為因應本季視察重點，本小組於會議中初步聽取所方近期辦理與收容人權

益相關之重點業務資訊報告，擇定本季視察重點「行動接見業務」及「線上購物業務」，並以問答方式進行質詢；其後實地

訪查行動接見設備及環境場地，檢核是否符合收容人及接見家屬之需求。 

2.以上視察業務執行歷程詳參： 

附件一：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111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二：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行動接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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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線上購物辦理流程說明。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          由 視    察    內    容 機  關  回  覆  處  理  情  形 

所方為因應疫情

開設行動接見服

務 

本小組對機關辦理行動接見狀況及實地訪查行動接見

設備及環境場地，視察結果建議如下： 

1. 收容人部分： 

所方為確保戒護安全並兼顧收容人隱私，全程採監

看不監聞之方式，此舉雖為妥適，但設備位於半開

放空間（隔間上方簍空）建議所方加強使用場所的

隔音，保障使用者（收容人）權益。 

 

 

 

 

 

 

 

2. 家屬部分： 

行動接見係因疫情而產生，在解封後持續推動，是

否會因距離造成疏離，這部份值得探討，建議所方

賡續鼓勵有能力之親屬親自到場辦理接見，俗語說

見面三分情，有助強化收容人與家庭間之修復。 

針對本小組視察訪談收容人討論結果之建議，

機關回覆說明如下： 

1. 回應建議1： 

(1) 機關為確保使用者（收容人）在接見

時不受干擾，皆配置防噪耳罩式耳

機，隔間亦設立門檔阻隔回音，另考

量戒護安全，儘量不將使用空間完全

密閉，目前尚無接獲使用者（收容

人）反映接見過程受干擾。 

(2) 在此感謝委員提示，機關會加強注意

隔音問題，如遇使用者（收容人）反

映受擾，必立即強化環境隔音，提供

優良的接見環境。 

 

2. 回應建議2：  

(1) 行動接見政策以便民為出發點，委員

提到行動接見之隱憂，但因使用的族

群不同，並未與實體接見相衝突，實

體接見有固定辦理之族群，亦可於當

日寄菜與寄錢，有其便利之處。 

(2) 另行動接見與一般接見分別計算次

數，相當收容人於每月增加2次機會與

親屬相見，從另一個角度看更有助其



3 
 

與家庭間之修復。 

(3) 承上，機關會辦理委員提示事項，推

動行動接見同時加強鼓勵有能力之親

屬至所內辦理接見，強化收容人家庭

支持。 

所方為因應疫情

開設線上購物服

務，作為視訊接

見配套措施。 

電子設備雖便利，為保障不擅使用科技設備之族群

（如年長者），建議機關倘持續開放線上購物，務必落

實相關配套，如諮詢專線及現場服務人員應持續服

務，確保年長需求者也能獲得便民服務。 

機關就本小組視察建議，回覆說明如下： 

1. 回應建議1：  

機關建製的線上購物操作並不複雜，其模

式為填寫表單，並透由網路發送，年長者

如有操作上疑問，皆可撥打本所電話尋求

協助，或至本所由同仁現場指導，諮詢服

務不會中斷，以便利每位民眾。 

 

四、視察小組討論決議 

(一)次季視察重點： 

1.視察所方拒絕收監、保外醫治、戒護外醫及移送病監篩選機制流程，請所方準備相關辦理數據及重大

疾病收容人比例，並於會議當日派代表與會提出報告實施狀況。 

2.訪談所內2名重大疾病收容人（持有重大傷病卡），俾利了解是類收容人執行狀況。 

(二)112年度視察計畫（視情況滾動調整） 

第1季：視察所方拒絕收監、保外醫治、戒護外醫及移送病監篩選機制流程。 

第2季：視察所方教化處遇（輔導志工、外聘老師及師資運用現況，資源是否充足或有無困難之處等）。 

第3季：視察所方針對傳染病控管相關措施。 

第4季：視察所方針對家庭支持薄弱之收容人處遇及所方如何強化收容人與社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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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附件一：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111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二：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行動接見說明。 

附件三：線上購物辦理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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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111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30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30分 

二、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三、召集人：吳秘書佩瑜                      紀錄：周威廷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所長致詞（介紹視察業務）：略 

六、頒發聘書及簽署保密條款切結書 

七、提案討論： 

（一）本季視察重點：線上購物及行動接見辦理情況  

洪委員：本季為第 2 屆外部視察小組成員第一次開會，除辦理本

季視察業務，後續將討論次季及年度的視察重點，建議

在辦理本季視察業務時請所方人員在場協助回答，但次

季及年度視察重點由委員參考本次視察狀況後自行討論，

會後以會議紀錄回覆所方。 

召集人：各位委員倘無意見，就按照洪委員的建議辦理，本季逢

第 2屆視察委員第一次開會，尚未經委員提示視察重點，

機關還是提供近期辦理之重點業務資訊供委員參考，如

委員同意，就由戒護科及輔導科代表簡述。 

各委員：同意。 

戒護科：各位好，機關近期戒護的重點項目為防脫逃及行動接見 

1. 新店戒治所雖非外役監獄，但仍有辦理戒護外醫、戒

護病房之住院勤務、返家探視等需戒護收容人外出之

業務，本所有針對相關辦理流程及發生事故之應變處

理進行精進，希望在提升戒護安全並兼顧收容人權益。 

2. 因應疫情，機關都有持續辦理行動接見及線上購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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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透過手機下載 APP 即可辦理行動接見，機

關希望透過電子化及科技化，使家屬和所內收容人之

聯繫不因疫情而中斷。 

衛生科：各位好，近期機關衛生醫療重點項目，除持續辦理防疫工

作，傳染病控管亦進行優化，並針對收容人保外醫治相關

流程落實檢核。 

1. 全國收容人已納入健保，疾病皆由醫療院所作處置，

機關偏向行政作業，近年受疫情影響，機關積極投入

防疫工作，考量不久後恐面臨解封，機關重心會轉移

持續辦理傳染病控管並優化，落實相關預防及通報，

保障收容人衛生醫療。 

2. 目前機關在保外醫治收容人數相較他監較少，更需落

實相關辦理程序，包含保外後機關有無按月進行查訪、

相關應備文件是否正確及落實程序上控管等，希望維

護保外醫治公正性。 

楊委員：戒護科辦理的行動接見，這部分在監所是跟得上時代的

議題，也希望透過視察業務了解是否符合收容人需求，

或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項訂為本季視察重點，所方

能否詳述流程並安排相關設備及場地的視察。 

吳委員：請教所方，視察委員至行動接見設備處視察，是否會妨

礙正在接見收容人之隱私?若會妨礙進行，是否需先徵求

收容人同意? 

召集人：回應吳委員及楊委員，視訊設備皆安裝於獨立空間並設

置隔間，此舉亦保障使用者（收容人）隱私，與委員視察

業務不相衝突。 

吳委員：請解釋何謂住院勤務。 

戒護科：回應吳委員，收容人在一般門診無法達到妥善治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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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醫院評估後會安排至戒護病房住院治療，同仁併同前

往戒護。 

吳委員：戒護病房使用率如何? 

戒護科：回應吳委員，視機關當時收容人健康狀況而定，患者經

醫師評估需住院治療，將立即開放使用。 

吳委員：戒護病房使用上會不會發生病患過多而不敷使用之情形? 

如有上述情況，所方有沒有因應措施? 

召集人：回應吳委員，機關以歷年收容人數分析病床需求數，並和

醫院簽訂病床數，目前尚無發生不敷使用之情形，日後倘

遇此狀況，機關也會和醫院另訂契約，加開病床數量。 

鄭委員：機關現行有沒有調查目前因健康狀況不適合執行之收容

人，是類收容人是否符合保外醫治的標準?所方辦理入監

流程如發現有身體欠佳之收容人，是否能拒絕收監?避免

延誤就醫。 

衛生科：和各位委員簡述拒絕收監與保外醫治相關流程 

1. 收容人入監所時，如要辦理拒絕收監，必須經由醫師

評估並開立相關證明文件，故地檢署執行之當下，機

關會先進行健康檢查，評估收容人身體健康狀況，如

收容人病況緊急，當下會立即送往醫院救治，配合醫

院醫療處置，病患如達到拒絕收監條件並經醫院開立

相關文件，入所 10個日曆天內可辦理拒絕收監。 

2. 收容人健康狀況倘未達拒絕收監標準，機關與耕莘醫

院合作，每周定期於所內開設門診，開立之藥品皆與

之配合，必要時由醫師開立轉診單辦理戒護外醫至耕

莘醫院專科門診看診，提供收容人與監外相同之醫療

品質。 

3. 醫院專科門診仍無法妥善治療之病患，同前述方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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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病房辦理住院治療，針對上述方式仍無法改善病

況或是經醫師評估需長期頻繁治療（如放療、化療），

在監內無法得到適當治療，機關另以報送病監（台中

培德醫院）或辦理保外醫治之方式妥處。 

鄭委員：地檢署應有概念，監獄並非醫療單位，收容人如患慢性

疾病，在辦理入監流程時心藏衰竭，執行機關倘無法拒

絕收監，在責任歸屬上很難釐清，建議所方應將執行上

窒礙難行之處提供視察委員，透過視察委員和法務部反

映，篩選掉不適合執行者，這部分可納入年度視察項目。 

召集人：謝謝委員提示。 

黃委員：請所方說明目前線上購物辦理情形，另行動接見係因疫

情而產生，在解封後持續推動，是否會因距離造成疏離，

間接影響收容人家庭修復。 

召集人：回應黃委員，線上購物及行動接見政策，皆以便民為出

發點，委員提到行動接見之隱憂，但因使用的族群不同，

以目前數據來看，並未與實體接見相衝突，實體接見有

固定辦理之族群，亦可於當日寄菜與寄錢，有其便利之

處，請戒護科再補充說明。 

戒護科：1.線上購物：優點在於操作便利，至本所網站公布欄點

選連結，即可登入 google表單填寫採購資料，訂單付

款以匯款或轉帳方式付款，比較特殊的部分若該收容

人當天有接見並為其購物，則此收容人的當天限額以

現場為主，訂單當順延一日，如因特殊原因無法順延，

合作社將逕予取消並退款，不另通知。 

2.行動接見：行動接見與實體接見性質不同，主要也提

供行動不便、年長或偏遠地區之家屬另一種聯繫管道，

以解思念之情促進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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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請問行動接見辦理的次數有何限制? 

戒護科：回應黃委員，收容人原則上每月可辦理 2 次行動接見，

不影響一般接見的次數，皆依照「監獄及看守所辦理使

用通訊設備接見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鄭委員：線上購物聽起來很簡單，但實際使用狀況如何?能否符合

較年長家屬之使用需求? 

戒護科：回應鄭委員，線上購物操作不複雜，其模式為填寫表單，

並透由網路發送，年長者如有操作上疑問，皆可撥打本

所電話尋求協助，或至本所由同仁現場指導。 

黃委員：1.電子設備雖便利，為保障不擅使用科技設備之族群（如

年長者），建議機關持續開放諮詢及協助等服務。 

2.方才所方針對線上購物及視訊接見做了許多說明，楊

委員也提出需進行相關設備及場地的視察，以評估實

際效益是否符合所方描述，是否符合收容人需求，請

所方立即安排。 

召集人：配合視察委員。 

 

（二）實地訪查視訊接見設備及場地  

 

（三）結論  

1.隨機詢問在場使用者滿意度，獲得良好反饋。 

2.隨機詢問曾辦理線上購物之收容人，便利性實有提升。 

3.電子設備雖便利，為保障不擅使用科技設備之族群（如年長

者），建議機關持續開放諮詢及協助等服務。 

4.建議所方加強使用場所的隔音，保障使用者（收容人）隱私。 

5.建議所方賡續鼓勵有能力之親屬親自到場辦理接見，俗語說見

面三分情，有助強化收容人與家庭間之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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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 

    (一)推派小組召集人  

經委員互相推選，由黃委員蘭媖擔任召集人（主席）。 

(二)訂定 112年度第 1季視察重點  

1.視察所方拒絕收監、保外醫治、戒護外醫及移送病監篩選機制

流程，請所方準備相關辦理數據及重大疾病收容人比例，並於

會議當日派代表與會提出報告實施狀況。 

2.訪談所內 2 名重大疾病收容人（持有重大傷病卡），俾利了解

是類收容人執行狀況。 

 

(三)訂定 112年度視察計畫（視情況滾動調整）  

第 2季：視察所方教化處遇（輔導志工、外聘老師及師資運用現

況，資源是否充足，有無窒礙難行之處等） 

第 3季：視察所方針對傳染病控管相關措施。 

第 4季：視察所方針對家庭支持薄弱之收容人處遇及所方如何強

化收容人與社會連結。 

 

（四）訂定視察小組每季開會時間  

預計 112 年 3 月份召開第 1 季視察會議，實際開會日期 2 月初

以 LINE群組討論。 

 

九、會議結束(11:50) 


















































